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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青年全方位就業計畫」申請書
非典型勞動青年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住家)             (手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電子信箱
	

	目前就業型態
	□待業中   □部分工時  □派遣  □定期契約  □接案  □其他                

	非典型工作經歷
	□部分工時 □派遣 □定期契約 □接案 □其他：              
單位名稱：                         薪資：月薪          元/時薪       元
從事時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派遣填寫)實際工作單位：                     工作內容：               

	
	□部分工時 □派遣 □定期契約 □接案 □其他：              
單位名稱：                         薪資：月薪          元/時薪       元
從事時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派遣填寫)實際工作單位：                     工作內容：               

	切結簽章
	1. 本人參加本計畫期間確實未就(升)學。並檢附下列文件以供審查資格：
□(1)國民身分證正本及正反面影本各一份（正本核對無誤後退還申請人）。

□(2)最高學歷之畢(肄)業證書影本（正本核對無誤後退還申請人）。

□(3)役畢或免役證明文件影本（正本核對無誤後退還申請人）。

2. □是 □否 曾參與新北市初次尋職青年就業服務計畫(部分補助)。
3. □是 □否 曾以尋職青年資格申請參加本計畫(□是 □否申請過本計畫職業訓練補助)
4. 本人無參與過新北市非典型勞動青年轉正職輔導計畫、新北市斜槓青年職能培力計畫，並願意配合相關就業輔導。
5. 本人已知悉「新北青年全方位就業計畫」相關規定並同意遵守，且於參與本計畫期間未同時重複請領其他政府機關性質相同之津貼補助。
6. □是 □否 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定義之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若是請填寫「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7. 本申請所提供資料均為屬實，如有不實，願立即繳回溢領款項，並負相關法律責任。
8. 為審核認定需要，同意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及其所屬         就業服務站（台）查詢本人之勞工保險資料、戶籍資料、其他補助及津貼請領情形等資料。

申請人（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站(台)審核欄
	審核結果：

· 符合「新北青年全方位就業計畫」之服務對象。
· 不符合「新北青年全方位就業計畫」之服務對象。
站（台）承辦人：                            站長：                        


1、 注意事項：

2、 提出計畫申請後，應接受初步就業諮詢服務及職業心理測驗，經擬定「就業輔導計畫」後即可申請新臺幣（下同）5,000元之第1次輔導津貼，並於擬定「就業輔導計畫」之次日起算，每30天內接受3次就業輔導服務(含1次推介就業)，得再申請5,000元之輔導津貼，補助以3次為限。無故不接受「就業輔導服務」者，或每次符合請領資格後30日內接受就業輔導服務未滿3次，或其他不符合、違反本計畫規定者，廢止其參加計畫資格，且不得再重新申請。

3、 申請輔導津貼者應於符合請領資格且該服務階段期滿之當日起算10日內，以掛號郵寄、親自或委託他人送達等方式，檢附津貼/獎補助申請書、領據、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封面等申請相關文件，向提供服務之就業服務站(台)申請津貼，逾期視同放棄該次津貼。
4、 參與本計畫之青年，於申請日起算180日內參訓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自辦、委託辦理之職前、在職訓練課程，青年可自行選擇訓練課程並於參訓後回報就服員，或由就服員推介參訓，於職業訓練結訓後，始得申請職業訓練補助，以申請1次為限，最高補助15,000元。(以產業新尖兵計畫參訓者，不得申請本計畫職業訓練補助。)，另於申請日起算180日內成功轉換為典型工作，且連續受僱於同一就業保險投保單位滿90日者，一次發給15,000元之成功轉業獎勵金。（註：若就業未滿90日即轉換至其他公司，其連續就業期間重新計算；惟仍須於申請日起算180日內成功轉換為典型工作才能符合請領資格。）
5、 申請成功轉業獎勵金所從事典型工作，非為本人之配偶或三等親內之親屬所經營公司內之職務，且符合本計畫所稱典型工作。
6、 申請職業訓練補助或成功轉業獎勵金者，應於符合請領資格當日(或結訓日)起算10日內，以掛號郵寄、親自或委託他人送達等方式，檢附輔導津貼/獎補助申請書、領據、本人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封面、繳費收據及結訓證明、轉正職佐證資料等文件，向提供服務之就業服務站（台）申請津貼，逾期視同放棄該次補助。

7、 無故不接受就業輔導服務者，或每次符合請領資格後30日內接受就業輔導服務未滿3次，或其他不符合、違反本計畫規定者，廢止其參加計畫資格，且不得再重新申請。
8、 參加本計畫如有「暫停」情形，暫停前後所領津貼次數合計最多以3次為限，但自申請日起算期間不得超過2年。
9、 本計畫自申請日起算，接受就業輔導服務及暫停期間合計不得超過2年。
10、 因查詢勞工保險資料有一定空窗期，申請人應誠實告知實際就業狀況。
※本申請書影本1份交申請人收執。        申請人簽收：








